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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地方政府立法权研究》首先对地方政府立法行为进行了定性分析，提出了“地方政府立法权”
概念，把地方政府制定的大量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研究领域。
然后，本书分别从法律体系建构与完善的角度，就立法体系、渊源体系、规范体系、效力体系等方面
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议方案。
同时，本书对地方政府立法中的软法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，印证了软法的功能和作用；对区域
立法协调这一新的实践与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，认为区域立法协调本质上是跨域公共治理背景下的“
地方政府联合立法”。
此外，本书还从理论上探讨了适当下放立法权的问题，并鲜明地提出了建立地方政府专属立法权的思
路。
应当说，本书在厘清地方政府立法与社会关系、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、人大立法与政府立法关系等方
面，进行了积极探索，此于健全国家立法制度、规范立法活动、提高地方政府立法工作质量，具有重
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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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（二）创制性立法　　创制性立法，又称自主性立法，是与执行性立法相对称的地方政府立法权
行使的一种形式，它是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为了填补法律和法规的空白，而进行的立法。
为了填补法律和法规的空白，即在国家还没有相应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前提下，地方政府依据《宪法》
、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和《立法法》所赋予的立法权进行的立法。
虽然在地方政府立法中，创制性立法与执行性立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，但就充分发挥地方
政府立法的主观能动性、创造性，以及突出立法的地方性或地域性等方面而言，创制性立法具有更加
重要的意义和作用。
　　先行立法之所以产生，有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。
其客观原因为：一是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。
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差异，由此导致法律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各不相同，
对此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确定统一性规范。
某些事项在有些地区已经发展到需立法予以规范的程度，而在其他地区则尚未发生，各地立法所面临
的问题、所规范的内容不尽相同，难以确定全国性的统一的立法规范。
　　二是，发展市场经济需要。
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制作为保障。
我国社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，市场经济发展还处在摸索阶段，各地方市场经济发展存在不小差距，从
而导致有些问题在立法上不能形成较为统一、成熟之见解，还需要由各地方政府不断进行探索。
此时先由各地方政府先行制定规范性文件，时机成熟时根据各地区的实践经验制定统一性法律。
三是20世纪末出现的新经济，其创新性、专业化的特性要求法律及时作出回应，对此地方政府立法权
具有灵活性、及时性等优点，从而导致了试验性立法的存在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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